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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121 線溪埔中路拓寬(暨新闢道路銜接烏橋中路)工程

第一場公聽會會議紀綠 

 

事由：為辦理本市善化區南 121 線溪埔中路拓寬(暨新闢道路銜

接烏橋中路)工程需要，擬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

人意見，並廣納各界意見，審慎衡酌徵收土地之公益性

及必要性。 

壹、 會議日期：113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113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20 分 

貳、 會議地點：臺南市善化區胡厝里活動中心(臺南市善化區胡厝

里西衛 32-2 號)  

參、 主持人：許股長恒誌                   紀錄：莊琬婷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 

臺南市議會：立法委員陳亭妃服務處助理胡錦燉 

            立法委員郭國文服務處主任丁水明 

            副議長林志展服務處助理鄭怡雯 

            市議員陳碧玉服務處秘書何曉貞 

            市議員李文俊服務處主任蘇友利 

            市議員余柷青服務處助理余小稜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未派員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未派員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未派員 

臺南市善化區公所：陳佳慧 

臺南市新化地政事務所：未派員 

臺南市善化區溪美里辦公處：里長李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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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善化區胡家里辦公處：里長陳彥宏 

臺南市善化區胡厝里辦公處：未派員 

客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薛名家、趙彥鈞、張裕宗、許

庭愷、蔡昀蒨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李麗雪、許淑清、陳美吟、柯美莉 

黎明工程顧問公司：陳修賢、許書凱、吳志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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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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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興辦事業概況 

一、 工程範圍概述： 

本案位於臺南市善化區溪美里、胡家里、胡厝里係針對非都

市土地辦理用地取得作業，工程範圍北起麻善公路(19 甲線)與溪

埔中路(南 121)交叉口往南約 1980 公尺接至豐年橋係為拓寬道路

路段；另新闢路段係由豐年橋北側約 100 公尺處起延溪尾排水往

西南至烏橋中路。 

本案工程範圍係為因應南科臺南園區近年營運快速增長，廠

商不斷投資擴廠，相繼吸引更多人才、機具及產業進入南科臺南

園區，本計畫係為因應未來擴廠所衍生交通量，並改善目前通過

性車流對胡厝聚落及善化市區內地區道路之影響。 

因既有溪埔中路(南 121)現況路寬僅約 10 米寬，配合本次工

程範圍改善為 18~22 米寬，另為減少麻善大橋往返南科車流穿越

社區道路，降低對聚落的影響與交通衝擊，故新闢延溪尾排水往

西南至烏橋中路路段，另配合工程範圍通往胡厝聚落，故銜接至

南側豐年橋。考量交通系統完整性，通過拓寬及新闢道路以達健

全區域內路網的完整性，改善道路路線銜接、通行安全及都市防

災機能，使地區生活機能提高，降低事故發生率，提高該地區之

聯外連結，並提高土地發展潛力，因此本道路工程有其公益性及

必要性，故辦理本案道路用地取得作業。 

二、 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 

工程範圍北起麻善公路(19 甲線)與溪埔中路(南 121)交叉口

往南約 1980 公尺接至豐年橋係為拓寬道路路段；另新闢路段係

由豐年橋北側約 100 公尺處起延溪尾排水往西南至烏橋中路。北

側銜接麻善公路(19 甲線)；南側通往烏橋中路；東西兩側為一般

農業區、特定農業區、特定專用區農牧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

地等、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三、 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本案涉及臺南市善化區曾文段 1194(1)地號等 158 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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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面積為6.534690公頃；公有土地面積1.618500公頃(24.77%)，

計 21 筆；私有土地面積 4.909552 公頃(75.13%)，計 136 筆；未

登錄土地面積 0.006638 公頃(0.10%)，計 1 筆。 

土地權屬 筆數 面積(ha) 百分比(%) 

公有土地 21 1.618500  24.77% 

私有土地 136 4.909552  75.13% 

未登錄土地 1 0.006638  0.10% 

總計 158 6.534690 100.00% 

四、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 

土地改良物現況主要為部分既有道路、部分農作、部分空地

等。 

五、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 

工程範圍內土地為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特定專用區農

牧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等、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土地使用分區 編定情形 筆數 面積(ha) 百分比(%)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50 2.014030 30.82% 

交通用地 4 0.888076 13.59% 

水利用地 18 0.930962 14.25% 

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 
1 0.089900 

1.38%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7 1.234150 18.89% 

交通用地 4 0.346014 5.30% 

特定專用區 農牧用地 69 1.019386 15.60% 

交通用地 4 0.005534 0.08% 

未登錄地 未編定地 1 0.006638 0.10% 

總計 158 6.534690 100.00% 

六、 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闢連及已達必要適當範圍之理

由： 

本案工程範圍為當地連接周邊地區南北向聯絡道路之一，往

北可延麻善公路(19 甲線)至麻豆市區或善化市區等；往南可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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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特定區，此外又鄰近國道 1 號安定交流道，綜合現況需求及

維護用路人安全考量而辦理本案道路拓寬及新闢工程，並已納入

現況道路及公有土地，故勘選私有土地已達合理、適當範圍。 

七、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 

本案道路工程係為解決通過性車流進入鄰近聚落及改善對外

交通聯結性，在考量整體行車安全需求，及改善交通路網完整性，

故辦理本案用地取得作業，本案預計徵收自然人所有之私有土地

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其路線勘選對土地所有權人影響最低，

經評估本計畫擬興闢路線已為最佳路線，無其他可替代路線。 

八、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本案道路工程除解決通過性車流進入鄰近聚落及改善對外交

通聯結性，亦配合當地居民由工程範圍通往胡厝聚落，故銜接至

南側豐年橋，可增加當地農業運輸使用通行安全性，改善周邊地

區居民往來交通問題、完善地區路網，進一步增加用路人通行安

全性、便利性及帶動整體地區發展，故辦理本道路工程有其公益

性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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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範圍鄰近現況土地使用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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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理性評估報告 

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綜合評估分析，依據土地

徵收條例規定，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續

發展因素及其他因素予以綜合評估分析說明如下。 

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社會因素 徵收所影響人

口之多寡、年

齡結構 

本道路工程申請徵收範圍位於臺南市善化

區溪美里、胡家里、胡厝里，截至113年1月，

善化區總戶數為20,831戶，總人口數52,632

人，男性人口26,406人，女性人口26,226人；

溪美里總戶數為845戶，總人口數共計2,216

人，男性人口1,115人，女性人口1,101人；胡家

里總戶數為523戶，總人口數共計1,345人，男

性人口706人，女性人口639人；胡厝里總戶數

為969戶，總人口數共計2,471人，男性人口

1,290人，女性人口1,181人，年齡結構以31-50

歲為主。 

推估本道路工程間接影響或工程受益對象

為臺南市善化區溪美里、胡家里、胡厝里及往來

周邊地區交通通行人口，而本案為道路拓寬工程

對人口年齡結構較無直接影響。 

徵收計畫對周

圍社會現況之

影響 

本道路工程使用現況為道路使用、農作使用

及空地，並無涉及當地信仰中心或集會場所，道

路拓寬及新闢後將改善地區交通、居民及其他產

業出入使用，促進防災救護及交通安全，有助於

地區路網之完整性，帶動地方發展，對周圍社會

現況具有正面影響。 

徵收計畫對弱

勢族群生活型

本道路工程內並無建築改良物，故無涉及弱

勢族群居住問題，本道路拓寬及新闢工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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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態之影響 內，已盡可能降低對土地所有權人之影響，道路

工程完工後將藉此改善交通通行安全性，增進鄰

近地區之交通便利性，提升地區交通路網完整

性，除有助於產業發展外，亦對於周遭弱勢族群

生活型態有正面影響。 

徵收計畫對居

民健康風險之

影響程度 

本道路工程開闢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第2款規定之交通事業，非興建具污染性之

工業區，且道路拓寬後能減少交通安全疑慮，降

低交通危險發生的機率，亦提高防救災機能，對

居民健康風險具有正面影響。 

經濟因素 徵收計畫對稅

收影響 

本道路工程屬非都市計畫區土地，其中權屬

為私有土地之面積為4.909552公頃，占全範圍

面積75.13%，於取得土地興闢道路後，依「土

地稅減免規則」得全免地價稅。 

本道路工程除能改善對外交通聯結性及避

免通過性車流，亦能作為鄰近地區農業產品運輸

使用，減少運輸成本，有助於提振周邊地區各項

產業發展，提高政府相關稅收。 

徵收計畫對糧

食安全影響 

本道路工程雖影響部分農業使用土地，惟工

程所影響之農業使用土地與周邊整體相比屬小

部分，道路改善後不影響原農業使用，對農業生

產環境並無嚴重破壞，故不致影響糧食安全。 

徵收計畫造成

增減就業或轉

業人口 

本道路工程並無涉及建築改良物拆遷，並不

造成人口轉業，此外本道路工程將提升交通運輸

之效率及安全性，亦作為地區其他產業運輸道路

使用，有利增加就業人口，降低人口外移，對於

周邊地區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之就業條件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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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面影響。 

徵收費用及各

級政府配合興

辦公共設施與

政府財務支出

及負擔情形 

本道路工程涉及臺南市善化區曾文段

1194(1)地號等158筆土地，總面積為6.534690

公頃；私有土地面積4.909552公頃(75.13%)，

計136筆。本案用地取得所需費用係由本府工務

局於113年度編列預算項下支應，故徵收補償費

來源無虞，亦無排擠其他公共建設之情形。 

徵收計畫對農

林漁牧產業鏈

影響 

本道路工程涉及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特

定農業區、特定專用區農牧用地、交通用地、水

利用地等、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等，現況部分為

農作使用，涉及面積占整體農業使用土地比例

小，並不影響大量農作使用，故本道路工程對農

林漁牧產業鏈幾無負面影響。 

徵收計畫對土

地利用完整性

影響 

本道路工程改善除可完善溪埔中路(南121)

南北向聯絡道路，建構完整路網，亦增進周邊地

區可及性，帶動地方發展，促進土地開發利用對

土地利用具有正面影響。 

文化及生態

因素 

 

因徵收計畫而

導致城鄉自然

風貌改變 

本道路工程為交通事業計畫，工法納入自然生

態理念，以減少對當地環境衝擊，並透過地理環境

條件與現況使用作為工程設計依據，並未導致城鄉

自然風貌巨大改變及影響。 

本案用地範圍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5條第2款規定不需進行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 

因徵收計畫而

導致文化古蹟

改變 

根據文獻記載及田野調查，工程範圍並無文

化古蹟範圍或資產，日後施工倘發現地下相關文

化資產將由施工單位依文化資產等相關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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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理。 

因徵收計畫而

導致生活條件

或模式發生改

變 

本道路工程位於善化區北側，周邊土地使用

現況多以農業使用為主，並無人居住，道路拓寬

及新闢後能改善交通機能，減少交通事故改善通

行安全，對於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有正面影

響。 

徵收計畫對該

地區生態環境

之影響 

本道路工程涉及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特

定農業區、特定專用區農牧用地、交通用地、水

利用地等、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現況僅部分為

農作使用，涉及面積占整體農業使用土地比例

小，對環境生態影響較輕微，且工程施工將依據

工程施工計畫進行，以降低對自然環境影響，對

於地區生態環境幾無負面影響。 

徵收計畫對該

地區周邊居民

或社會整體之

影響 

本道路工程施工後，能改善通過性車流進入胡

厝聚落及善化市區，且能增進對外交通聯結性及便

利性，健全道路完整性，道路的改善亦增進周邊土

地可及性，有助於區域土地利用、產業發展、景觀

風貌重塑，整體而言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有正面之影

響。 

永續發展因

素 

國家永續發展

政策 

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105年3月

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中政策內涵之「永續經濟」政

策領域-交通發展。在運輸部門的永續發展，即

為「永續運輸」，強調交通施政應以維護、營運

與管理為重點，並朝向更人性化與環境調和化等

方面發展。基於落實「永續發展」理念及因應「節

能減碳」需求，運輸部門在永續運輸之具體發展

重點包括：架構臺灣地區便捷交通網、提供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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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公共運輸服務、構建友善的自行車使用環境、建

構全臺智慧型運輸系統、提供民眾安全的運輸環

境，以及提升交通設施興建與營運維護效能。 

本計畫為地區交通建設開發，工程完工後，

有利於改善地區交通路網及提升道路服務品

質，並有助於土地之完整利用，縮短城鄉差距，

符合永續發展建設政策之理念。 

永續指標 1.可完善地區交通路網系統，減少交通安全疑

慮，提升交通轉運效能。 

2.提供直接、快速的產經發展網絡，作為經濟持

續繁榮發展的基磐。 

3.發展在地運輸服務，帶動地區發展。 

4.交通建設兼顧環境的永續經營，使交通系統與

整體環境相生相成，實施節能減碳的功效，並

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本計畫考量地區交通路網及未來衍生之車

流，開闢本計畫道路，工程完工後將有利土地之

完整利用，縮短城鄉差距，減少交通工具因道路

服務品質而產生的耗能，符合永續發展、節能減

碳之目標。 

國土計畫 本案工程用地係屬非都市土地，編定為一般

農業區、特定農業區、特定專用區農牧用地、交

通用地、水利用地等、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徵收

作交通事業使用後，將依規定一併變更編定為交

通用地，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區域計畫。 

   綜合評估分析 

 

 

 

本工程符合下列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

合法性，經評估應屬適當: 

1.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 

本道路工程為善化區南北向聯絡道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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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綜合評估分析 

一，除了拓寬及新闢道路增加交通通行的安全

性，將提升鄰近區之便利性、完善防災逃生路

線、促進鄰近聚落整體發展，短期可改善地區道

路與交通路網，提高通行安全，長期而言可改善

地區環境安全、生活品質，並促進土地利用及區

域整體發展，當有助於本事業公益性目的之達

成。 

2.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 

本案工程範圍係為因應南科臺南園區近年

營運快速增長，廠商不斷投資擴廠，相繼吸引更

多人才、機具及產業進入南科臺南園區，本計畫

係為因應未來擴廠所衍生交通量，並改善目前通

過性車流對胡厝聚落及善化市區內地區道路之

影響。 

因既有溪埔中路(南121)現況路寬僅約10米

寬，配合本次工程範圍改善為18~22米寬，另為

減少麻善大橋往返南科車流穿越社區道路，降低

對聚落的影響與交通衝擊，故新闢延溪尾排水往

西南至烏橋中路路段，另配合工程範圍通往胡厝

聚落，故銜接至南側豐年橋。考量交通系統完整

性，通過拓寬及新闢道路以達健全區域內路網的

完整性，改善道路路線銜接、通行安全及都市防

災機能，使地區生活機能提高，降低事故發生

率，提高該地區之聯外連結，並提高土地發展潛

力，因此本道路工程有其公益性及必要性，故辦

理本案道路用地取得作業。有辦理本道路拓寬工

程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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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3.興辦事業計畫之適當性 

本道路工程規劃係需符合公路路線設計規

範為前提，且為使本工程道路建構完整路網，考

量道路路線銜接與通行安全，其路線勘選已對土

地所有權人損害最低。另道路拓寬工程，係為符

合工程設計永續利用之目的，及保障公共利益，

應取得道路拓寬範圍之土地所有權，故不宜以租

用或設定地上權等方式取得土地。 

本徵收計畫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文化古蹟

及生態環境；徵收範圍均係道路拓寬必需使用之

土地，並已考量土地現況、權衡計畫對於居民生

活影響及道路拓寬需求，由於道路拓寬對社會及

居民生活將更加便利，符合適當性原則。 

4.興辦事業計畫之合法性 

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2款：交通事業。 

 

 

捌、第一場公聽會出（列）席單位致詞： 

許股長恒誌： 

今天是南 121 線溪埔中路拓寬(暨新闢道路銜接烏橋中路)工程第

一場公聽會，召開公聽會的目的是要跟民眾說明本案用地開闢工程範

圍、程序、注意事項等，如民眾有疑問可當場提出，本府將予以現場

及書面回覆。用地取得共計召開兩場公聽會及一場協議價購會，於兩

場公聽會後會通知所有權人辦理地上物查估。協議價購會前兩周會寄

送土地協議價購清冊及地上物補償清冊並通知出席會議，屆時希望鄉

親可踴躍參與協議價購。為了不耽誤大家時間，接下來請不動產估價

師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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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郭國文服務處主任丁水明： 

我擔任里長期間長達 21 年，我一直努力於解決胡厝寮的交通問

題。這段時間裡，我不斷思考如何最有效地改善周邊環境，為所有權

人創造更好的生活品質。這項工程不僅能夠改善交通狀況，也能夠提

升胡厝寮的土地價值。 

為了應對以往的水災影響，所以提高工程的高程。這項工程的重

點之一是設計4米側車道，旨在方便農民進出，特別是在農田工作時。

我們設計的下田便道，是希望在水災發生時提供安全通道給農民。這

些設計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目的是為了農民的安全和便利。我們在爭

取經費的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透過不懈的努力和長期的爭取，讓

工程能夠進行。在未來我們將繼續全力以赴，為各位鄉親提供最好的

服務，希望大家能夠理繼續支持。 

溪美里里長李志明： 

在施工期間，鑒於南 121 線的車流量龐大，是否有規劃替代道路

來緩解交通壓力，確保周邊社區居民和車輛的通行暢順。另外，針對

附近容易淹水的情況，希望工程可以確保道路在未來水災時能迅速排

水，減少對當地居民和農民的不便影響。 

玖、 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含書面

意見）及回覆： 

意見一（陳峯昇） 

1.水溝施作的位置? 

2.徵收範圍為何不一致? 

3.路面東西向是否有施作排水設施? 

4.台電電桿施作施單向還是雙向? 

5.希望能顧及所有權人的排水使用，在橋的上下游施作攔水壩。 

市府回覆： 

1. 水溝設置於道路 2 側下方，路面逕流水藉由路側洩水孔及排水

管收集後排入水溝，完成後道路逕流水不會直接排入 2側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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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水溝亦可收集原地面逕流水，後續將依據法令提送出流管制

計畫予水利局審查，並依該核定計畫辦理。 

2.經查台端於本工程範圍內土地為胡厝寮段 97-48(2)，面積為

406㎡；胡厝寮段 97-49(2)，面積為 354㎡；胡厝寮段 97-50(2)，

面積為 332㎡；胡厝寮段 97-51(1)，面積為 450㎡，合先敘明。 

另有關上述胡厝寮段 97-51(1)，面積為 450㎡，於寄送之土地

清冊係屬地政事務所誤植紀載為胡厝寮段 97-51(2)，面積為

80㎡，現業已釐清更正，敬請諒察。 

3. 道路排水原則依據現況流向規劃配置，也會規劃於適當位置設

置東西向連接排水設施，後續將依據法令提送出流管制計畫予

水利局審查，並依該核定計畫辦理。 

4. 現況溪埔中路台電電桿位於左側(單側)，依初步管線協調會議

結論，未來台電預計維持架空方式辦理，至於台電電桿施作單

側或雙側，後續將由台電公司依據需求予以評估。 

5. 溪尾排水屬於市管區排，相關排水治理權責單位為台南市政府

水利局，有關所有權人建議設置攔水壩，後續將轉知本府水利

局評估。 

意見二（李崑龍） 

1.道路左右兩邊徵收土地面積不成比率。 

2.徵收後農保資格喪失，因為不到 1 分地。 

3.道路做高 1 米，須做斜坡，因為斜坡太高使得機具無法入田耕

作。 

4.道路應設計六個車道，中間四道為快車道，左右兩邊為產業道

路，這樣農民農機具出入較為安全，可減少車禍及農民工作時

的安全，農機具有停放的空間。 

市府回覆： 

1. 溪埔中路拓寬方式以既有道路中心線向2側平均拓寬為原則，

另考量溪埔中路 2 側私有地臨路面寬差異較大，故整體考量進

出之安全性，於左側規劃增加 4m 寬度並規劃施作側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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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7 條規定:「被保險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繼續參加本保險：…加保之自有農地被徵收或徵

收前已與需地機關協議價購，致土地面積不符合加保規定，得

續保一定期間。…」。有關上述續保一定期間之內容另依據「農

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自有農地被徵收繼續加保辦法」第 3 條規

定:「本辦法之續保期間如下：一、被徵收：自自有農地徵收公

告期滿第十六日起，至屆滿三年之日止。…二、協議價購：自

完成土地產權移轉登記日起，至屆滿三年之日止。本條例第七

條第一項第四款但書所定不受續保一定期間之限制者，須於自

有農地徵收公告期滿第十六日或協議價購完成土地產權移轉

登記日時，年滿六十五歲且加保年資累計達十五年以上。」。

另有關上述農保面積之規定係依據「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

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第 2 條規定第四項

規定: 依法從事農業工作，合於下列各目情形之一者：…(一)

自有農業用地…（二）承租農業用地或其他合法使用他人農業

用地…」，故臺端若因用地取得致面積不符農保規定之情形，

得以租用(包含合法使用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之

農業用地)或購買農地達符合投保資格面積後，檢具協議或徵收

通知函、土地清冊等文件向當地農會申請續保。 

3. 為維持道路加高後與鄰接土地之出入，規劃設置下田斜坡便道

搭配既有東西向農路作為土地出入方式，下田便道之型式及坡

度，未來可依據土地所有權人之使用需求調整。 

4. 本計畫道路主要改善因應南科發展所形成大量車流，同時考量

人本需求予以配置，並須考量整體效益，故規劃 18M 道路，

雙向 4 車道及 2 側人行道。 

意見三（胡耿銘） 

溪埔中路架高 1.8 米，不利農民搶收農作物，危及農民生命財

產，一但颱風天積水，溪埔中路東側農用小路先行積水，無法直

上架高新道路逃生，老邁農民求助無門，搶收農作物車輛也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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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此工程設計知道架高 1.8 米淹水便於逃生，那農民該如何

因應，常出入待最久的是農民，當優先考量農民安全本人認為溪

埔中路如須架高東側，必須有多個便道能進入架高道路，以利農

民淹水時，車輛能進入快速逃生。 

市府回覆： 

溪埔中路靠近溪尾排水豐年橋路段為易淹水區，近年來水利局已

陸續辦理堤防缺口封閉及滯洪池等水患治理工程，淹水情形已大

幅減緩。溪埔中路拓寬方式以既有道路中心線向 2 側平均拓寬為

原則，另考量溪埔中路 2 側私有地臨路面寬差異較大，故整體考

量進出之安全性，於左側規劃增加 4m 寬度並規劃施作側車道，

並藉由既有橫向農路便道作為進出方式。 

意見四（胡文政） 

1.新闢路段價購後剩餘土地怎麼處理? 

2.道路設計為何要抬高? 

3.新闢路段為何不以原農路開闢? 

市府回覆： 

1. 臺端土地若係以協議價購方式辦理，依據「臺南市政府評估協

議價購價格及一併價購作業要點」第 5、6 條規定，需地機關

以協議價購取得所需土地、建築改良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所有權人得按原協議價購之價格標準申請一併價購其殘餘部

分：(一)協議價購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

能為相當之使用。(二)協議價購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

相當之使用。申請人應於原協議價購土地或建築改良物買賣登

記完畢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向需地機關申請，逾期不予受

理。惟共有人出賣其持分（應有部分）或公同共有土地給第三

人時，依據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

有人，俾使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優先承購，稱之為他共有人

的「優先承購權」（又稱「優先承買權」）。共有人通知時，應

以雙掛號或存證信函送達戶籍地址，若確知其實際住居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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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就其實際住居所通知，除非他共有人客觀已無法送達（如

已遷出國外、無於國內設戶籍、或戶籍、住居所均無法送達），

才能以公告方式替代。 

若係以徵收方式辦理，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規定，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該管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一、徵

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

者。二、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前

項申請，應以書面為之。於補償費發給完竣前，得以書面撤回

之。 

臺端提出書面申請後，本府將邀集申請人及相關單位實地會勘，

審查是否符合一併價購或一併徵收要件。 

2. 溪埔中路靠近溪尾排水豐年橋路段為易淹水區，近年來水利局

已陸續辦理堤防缺口封閉及滯洪池等水患治理工程，淹水情形

已大幅減緩，惟溪尾排水治理工程尚未完全完工，故仍具有淹

水潛勢，故辦理道路加高。 

3. 新闢路段左側為市管區排溪尾排水，依據臺南市政府溪尾排水

治理計畫，新闢路段部分路段為計畫滯洪池範圍，為避免未來

影響計畫滯洪池未來之設置，故新闢路段原則以沿溪尾排水右

岸及計畫滯洪池周界規劃路線。 

意見五（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區處） 

1.本公司現行土地政策係採以出租為優先原則，建議研議以租用

方式辦理。如有徵購本公司土地之必要，請以民地同樣條件補

償予本公司。 

2.依法得徵收土地。本公司得配合需地機關以協議價購方式辦理，

惟參加與否尚須依內規提報董事會核定後方能確定。 

3.本案需用土地涉及三七五耕地租約，如無法與承租人達成協議

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7 條規定終止租約，辦理補償收回

土地，則請需地機關採徵收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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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回覆： 

1.為使道路建構完整街廓，考量道路路線銜接與通行安全並符合

工程設計永續利用之目的及保障公共利益，本府道路開闢、拓

寬工程應取得開闢道路範圍之土地所有權，故不宜以租用或設

定地上權等方式取得土地。本案道路之協議市價，係本府委請

不動產估價師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查估，亦請地政機關

提供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經綜合評估後，作為協議價購市價之

標準，後續召開協價價購會時將併同協議價購開會通知單一併

寄予貴公司參考。 

2. 如貴公司於主管機關核准徵收計畫前提供其協議價購同意書，

本府同意配合以協議價購方式辦理。 

3. 請貴公司配合本府與承租人儘量達成協議，如無法達成，本府

則依法辦理徵收程序。 

意見六（蔡淑津） 

1.按市價徵收。 

2.道路旁農地與農地間的線界址。 

市府回覆： 

1. 內政部於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4 日修正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

業經行政院定自 101 年 9 月 1 日施行，土地徵收改以「市價」

補償，故現行協議價購或徵收已不適用公告現值加成方式補償

或計算，先予敘明。 

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

有權人協議，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本府參考內政

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查詢本工程用地鄰近地區之

交易案例市價參考資訊，並委請不動產估價師依據「不動產估

價技術規則」相關法令所規範之估價方法評估，選取位於勘估

標的近鄰地區近一年內且替代性較高的交易實例作為市價推

估之依據，後考量交通、自然、公共設施等區域因素與各宗地

之臨路條件、宗地條件、周邊環境等個別因素之調整，為求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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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及公平公正原則，另經協議價購價格審查會審議，經綜合評

估後進而決定各宗土地之價格。 

2. 本府已委託測量公司辦理現地測量，未來將於地上物查估時說

明工程範圍與涉及臺端之土地及地上物範圍，如所有權人尚有

任何疑問，屆時可當場提問。 

意見七（蔡淑雲） 

1.按市價徵收。 

市府回覆： 

內政部於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4 日修正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

業經行政院定自 101 年 9 月 1 日施行，土地徵收改以「市價」補

償，故現行協議價購或徵收已不適用公告現值加成方式補償或計

算，先予敘明。 

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

有權人協議，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本府參考內政部

「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查詢本工程用地鄰近地區之交易

案例市價參考資訊，並委請不動產估價師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

規則」相關法令所規範之估價方法評估，選取位於勘估標的近鄰

地區近一年內且替代性較高的交易實例作為市價推估之依據，後

考量交通、自然、公共設施等區域因素與各宗地之臨路條件、宗

地條件、周邊環境等個別因素之調整，為求審慎及公平公正原則，

另經協議價購價格審查會審議，經綜合評估後進而決定各宗土地

之價格。 

意見八（徐靖雅） 

1.關於溪美段 1202 號，北邊有農用小路，懇請是否能協助鋪上柏

油，以免期間塵土飛揚，感激不盡。 

2.反對徵收東側的 4 米道路。 

市府回覆： 

1. 經查北側農用小路非公有交通用地，故歉難納入本案辦理加鋪

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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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現況溪埔中路西側土地筆數繁多且密集，考量拓寬後路面與

既有農地高差為約 1.8m，且無其他出入通道，故優先考量農民

使用出入及減少使用私人土地權屬面積，故此路段沿線規劃

4m 側車道，並於既有橫向道路規劃坡道銜接溪埔中路，以利

農用機具進出。 

意見九（姚松義代理蘇鈺珺） 

1.想知道 97-661、97-662 的土地徵收後剩餘面積。 

市府回覆： 

經查有關述 97-661 地號剩餘面積為 1,680 平方公尺；97-662 地號

剩餘面積為 1,486 平方公尺。 

意見十（李柏青） 

153 地號係本人此次被徵收的範圍，造成部分臨路，部分未臨路，

本人土地與臨地至新路尚隔一小塊地（甲地），為日後土地最佳發

展狀況，可否協助甲地由本人承購或一併徵收? 

市府回覆： 

經查台端所指之鄰地（胡厝寮段 97-148 地號）為私人土地且

非本次工程範圍，將視鄰地所有權人是否有意進行買賣或鄰地所

有權人是否提出一併價購申請。 

土地若係以協議價購方式辦理，依據「臺南市政府評估協議價

購價格及一併價購作業要點」第 5、6 條規定，需地機關以協議價

購取得所需土地、建築改良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有權人得

按原協議價購之價格標準申請一併價購其殘餘部分：(一)協議價購

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二)

協議價購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申請人應於

原協議價購土地或建築改良物買賣登記完畢之日起六個月內，以

書面向需地機關申請，逾期不予受理。惟共有人出賣其持分（應

有部分）或公同共有土地給第三人時，依據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

定，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俾使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優

先承購，稱之為他共有人的「優先承購權」（又稱「優先承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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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人通知時，應以雙掛號或存證信函送達戶籍地址，若確知其

實際住居所，應優先就其實際住居所通知，除非他共有人客觀已

無法送達（如已遷出國外、無於國內設戶籍、或戶籍、住居所均

無法送達），才能以公告方式替代。 

若係以徵收方式辦理，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規定，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一、徵收土地

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二、

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前項申請，應

以書面為之。於補償費發給完竣前，得以書面撤回之。 

意見十一（黃秀枝） 

土地編號：71，所有權人編號：142 

1.拓寬道路用地建議市價徵收。 

2.須考量整條道路起點至終點高低差，以確保行車安全。 

3.建議拓寬為 22M，雙向各增一快車道，免以後敷車流需求。 

市府回覆： 

1. 內政部於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4 日修正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業經行政院定自 101 年 9 月 1 日施行，土地徵收改以「市

價」補償，故現行協議價購或徵收已不適用公告現值加成方

式補償或計算，先予敘明。 

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 

所有權人協議，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本府參考

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查詢本工程用地鄰近

地區之交易案例市價參考資訊，並委請不動產估價師依據「不

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法令所規範之估價方法評估，選取

位於勘估標的近鄰地區近一年內且替代性較高的交易實例作

為市價推估之依據，後考量交通、自然、公共設施等區域因

素與各宗地之臨路條件、宗地條件、周邊環境等個別因素之

調整，為求審慎及公平公正原則，另經協議價購價格審查會



 28 

審議，經綜合評估後進而決定各宗土地之價格。 

2. 計畫道路沿線，包含起、終點及各橫交路口等，皆依實測地形

圖妥為規劃設計銜接高程，並依據『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及『市

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等辦理線形之規劃設計，確保行

車舒適及安全。 

3. 本計畫道路主要改善因應南科發展所形成大量車流，同時考量

人本需求予以配置，並須考量整體效益，故規劃 18M 道路，

雙向 4 車道及 2 側人行道。 

意見十二（郭黃金里） 

1.拓寬道路用地建議市價徵收。 

2.須考量整條道路起點至終點高低差，以確保行車安全。 

3.建議拓寬為 22M，雙向各增一快車道，免以後敷車流需求。 

市府回覆： 

1. 內政部於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4 日修正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

業經行政院定自 101 年 9 月 1 日施行，土地徵收改以「市價」

補償，故現行協議價購或徵收已不適用公告現值加成方式補償

或計算，先予敘明。 

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 

有權人協議，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本府參考內政

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查詢本工程用地鄰近地區之

交易案例市價參考資訊，並委請不動產估價師依據「不動產估

價技術規則」相關法令所規範之估價方法評估，選取位於勘估

標的近鄰地區近一年內且替代性較高的交易實例作為市價推估

之依據，後考量交通、自然、公共設施等區域因素與各宗地之

臨路條件、宗地條件、周邊環境等個別因素之調整，為求審慎

及公平公正原則，另經協議價購價格審查會審議，經綜合評估

後進而決定各宗土地之價格。 

2. 計畫道路沿線，包含起、終點及各橫交路口等，皆依實測地形

圖妥為規劃設計銜接高程，並依據『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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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等辦理線形之規劃設計，確保行

車舒適及安全。 

3. 本計畫道路主要改善因應南科發展所形成大量車流，同時考量

人本需求予以配置，並須考量整體效益，故規劃 18M 道路，雙

向 4 車道及 2 側人行道。 

拾貳、結論：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若會後尚有意見，請於公聽會結束

後，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陳述意見。 

拾貮、散會（113 年 5 月 9 日上午 10 時 15 分） 

（113 年 5 月 9 日上午 11 時 0 分） 


